附件5

[bookmark: _GoBack]博山区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责任追究
和容错免责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的全面实施, 营造改革创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根据省、市、区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区范围内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等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含借用、聘用、挂职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容错免责实行依法依规、包容审慎、一事一议、区别对待的原则。
第四条  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予以追究责任：
（一）擅自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的；
（二）擅自变更证明事项办理方式的；
（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部门核验的；
（四）在证明查询、开具、核验、代办等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实施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申请人是否达到审批条件进行检查和验收的；
（六）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五条  证明需求单位或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主管单位或所在单位（以下简称“具有问责职能的部门”）调查核实后，视情节轻重，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情节严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法规和文件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聘用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由所在单位根据工作纪律和聘用合同依法予以处理。
第六条  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核或者提出复核（申诉）。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责任追究决定的执行。
第七条  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认为被追究责任的行为符合免责情形的，可以提出申请，报本地区、本单位党委（党组）或其主管部门、问责决定机关研究决定。
第八条  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免于追究责任：
（一）符合中央决策部署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改革方向；
（二）未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禁止性、义务性内容；
（三）依法经过科学、民主决策的；
（四）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五）其他依法不予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九条  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对有关情形已有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理的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按照单位和工作人员管理权限，由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或其主管部门、问责决定机关负责实施容错免责。具有问责职能的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对单位或工作人员的容错免责情形进行调查核实，报本级本单位党委（党组）或其主管部门、问责决定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具有问责职能的部门对符合“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中容错免责情形的证明需求单位、证明开具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建立免责备案制度，在年度考核、选拔任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表彰奖励等方面不受影响。


